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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後進國家資本流入的觀點，對 1950 年代日資來臺之過程進行討論。1950

年 9 月臺日貿易協定簽署起，初期來臺的日資顯現出延續戰前人脈的特性，但之後

的投資則依循經濟利益的考量。二次大戰敗戰國的日本，在重建經濟後，至 1950

年代儼然已成為亞洲經濟大國。同時期日資來臺係著眼於商業與工業市場利益，

並試圖將較為成熟的技術移轉來臺，此點與日資在東南亞諸國以戰後賠償的經濟

合作，由政府領導企業進入當地參與公共工程的投資方式有所差異。 

戰前支配臺、日間的流通業財閥資本，戰後充分發揮綜合商社在多國設立據

點的貿易公司機能，呈現與戰前市場不同的樣態。面對日本商業資本來臺，臺灣

政府的態度較為消極，此或因其在一定程度上能由本國官方或民間貿易業者取代

之故。政府國安部門曾欲以日商的反共態度作為是否同意其來臺的檢視指標，最

終因查驗困難及對日經濟依賴而未能成功。 

日本工業資本透過合資與技術移轉的方式來臺生產物資，供應對象包含政府

和軍事單位。政府透過實施產業政策，以確保來臺日資獲得基本市場。然而，為

保護部分產業的本國廠商，有時則針對來臺日資引進資金與技術實施各類規範和

限制政策。 

1950 年代臺灣接受先進國美國援助，部分日資透過提供原料和技術的方式，

在美援計畫資助的羽翼下來臺。關於日本商業資本來臺，最初是冀望從美援計畫

下攫取商業利益，但終究受限於美援的制度規範，僅能退而求其次運用自身的全

球商業網絡參與物資流通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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